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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失踪该怎么办_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
知道是谁我怎样起诉呀-股识吧

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占股70%，人消失，对该公司有何
影响？需要做哪些方面的事情才能继续经营？

你好！补充回答：没有多少文件需要签字的，一般的文件盖章就可以的，因为是公
司经营而不是他个人经营。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
象合同、对外的文件都盖章就生效！公司经营基本上是不受影响的，其他的股东只
要有公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方面的资料，是可以继续经营公司的业务的，就
是要在工商年检的时候要去年检，不要误了年检就好了。
其他的事情基本没有影响的。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

二、公司法人失联，作为持股超10%的监事（除我和法人外无其
他股东），如何起诉公司解散？

1. 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解散公司，定义：公司司法解散是指公司经营管理发生
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
公司全部股东标俱全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解散公司2. 主要是以下四种情
形：（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
重困难的；
（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
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
生严重困难的；
（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
形。
3. 该诉讼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即可提起，被告为公司4. 该诉讼
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在股东提供担保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
形下，人民法院可予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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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实股东失踪挂名法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变更

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
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
(二)新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
(三)由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经常有一些已经不具备任职资格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出于种种
目的，不同意更换法定代表人，甚至利用手中的职权阻碍作出变更决议，或者拒绝
签署变更登记申请表。
对此，《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具体分为两种
情况处理：1．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
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
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不能依照法
定程序召开的，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推选一名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有最大
股份表决权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会议，依法作出变更决议，若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
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可以由拟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根据变更决议签署。
2．公司以外的企业法人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企业出资人作出变更决定。
若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签署变更登记申请书的，可以由拟任法定代表人根据变更
决定签署

四、公司在负债状况下，法人失踪无法联系，公司股东承担什么
责任？

1，借给公司的钱款，协商不成，可以到法院起诉，主张公司还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八条 债务应当清偿。
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
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2，公司资不抵债，公司一旦破产。
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条
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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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面对企业实际控制人，企业法人应该如何夺回实际控制权？

你先要了解清楚：1
企业法人是你，股东是谁，也就是占的股票情况，有时候法人不一定有股份。
2 做完企业法人要承担的责任也很重大，就是一旦出状况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的。
3 个人独资企业的注册资金有没有到位过。
4 你了解公司的业务吗？如果你能接手下来，你的业务能留下吗？公司有的时候只
是一个壳，如果他们出去再组建公司，一样可以把业务拉走，到时候一个空壳的公
司对你来说有价值吗？如果真的要操作，很简单，以你是法人的名义，可以向工商
申请挂失法人章，公章。
可以向银行挂失法人章，财务专用章，这样在短时间之内，银行的账户就被冻结了
。
不过还是要劝你想清楚，毕竟是你的父亲。

六、公司在负债状况下，法人失踪无法联系，公司股东承担什么
责任？

你好。
一、要明确的是：“我作为公司股东向公司借出了100多万”首先您是公司的股东
，但是当您“向公司借出了100多万”，这在公司法上就产生了两个独立的人格，
一个是您，一个是公司。
公司是您的债务人，此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与您是不是股东没有直接以及必然的联系
。
二、“公司经营状况是资不抵债”而您想要“要回我的资金”，那么，首先作为公
司的债权人您可以起诉公司要求还款；
其次根据《破产法》第二条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以及第七条的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
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公司经营状况是资不抵债”，您可以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清算要回您的财产。
三、“能否以此来冲抵我作为股东应承担的债务”，这一点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
首先，公司作为独立人格的拥有者，根据《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公司以其全部
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所以公司的债务只应当由公司现在拥有的财产抵偿，股东只以曾经的出资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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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作为股东”，您不负有“承担的债务”。
四、以上是根据您提供的基本情况做的分析，请您参阅。
基本立足点就是债务纠纷。
但是发生了“公司法人失踪”，如果您能够和经过公司的其他股东同意，也可以做
“债转股”，把您对公司的债权转变为对公司的股权，这样你就可以掌握更多的股
权，也许您能成为这家公司的大股东，进而控制公司而免遭损失。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上海张大律师愿交天下朋友，欢迎加为好友。
祝一切顺利。

七、面对企业实际控制人，企业法人应该如何夺回实际控制权？

《公司法》规定了股东资格丧失的几种情形，但没有除名的规定。
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有可能丧失其股东资格：1
、股东自愿、合法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权；
2、人民法院依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
3、对股东会决议持异议的股东请求公司回购其股权；
4、自然人股东死亡；
5、法人股东解散或破产；
6、公司解散或破产。
《公司法》中未涉及除名问题。
股东失踪，股权小，都不是开除股东的原因。
有股权即为股东，是不可以开除的。

八、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知道是谁我怎样起诉呀

一般起诉公司就足够了，法定代表人有责任的也可以起诉法定代表人。
公司股东在工商局有登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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